关于印发乌鲁木齐市社会保险

补贴办法的通知

乌人社办〔2016〕120号
各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
    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新党发〔2015〕3号），根据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自治区社会保险补贴办法>的通知》（新人社〔2015〕55号）及自治区财政厅、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自治区纺织服装企业新招录新疆籍员工社会保险补贴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新财建﹝2015﹞17号）文件规定，特制定《乌鲁木齐市社会保险补贴办法》，现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乌鲁木齐市财政局
                                     2016年7月15日

乌鲁木齐市社会保险补贴办法

第一条 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国发〔2015〕23号）、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新党发〔2015〕3号）、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自治区社会保险补贴办法>的通知》（新人社〔2015〕55号）和自治区财政厅、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自治区纺织服装企业新招录新疆籍员工社会保险补贴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新财建﹝2015﹞17号），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险补贴政策，结合乌鲁木齐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新疆籍劳动者，是指具有新疆户籍并持有《就业失业登记证》或《就业创业证》的未就业人员。

    第三条 本办法所指就业困难人员，是指在乌鲁木齐市行政区域内且在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并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进行失业登记和求职登记且领取了《就业失业登记证》或《就业创业证》的下列本市户籍人员：

    （一）城镇零就业家庭、夫妻双失业家庭成员中的城镇登记失业人员；

    （二）享受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城镇登记失业人员；

    （三）女年满40周岁、男年满50周岁及其以上的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以下简称“4050人”员）

    （四）连续失业一年以上，一年内经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提供职业介绍服务3次以上，非本人原因，仍未实现就业的城镇失业人员；连续失业一年以上的低保户及”零就业家庭”中的城镇未就业大中专毕业生；

    （五）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城镇残疾失业人员；

    （六）失去土地（指因政府征地）且符合前五款条件之一的农民；

    （七）城镇登记失业一年以上的部队复员、转业、退役人员、随军家属；

    （八）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的城镇登记失业人员。

    第四条 本办法所指大中专毕业生，是指毕业五年内持有《就业失业登记证》或《就业创业证》未就业的大中专毕业生（包含技校生）。

    第五条 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且符合本办法第三条规定条件的人员，可持有效身份证件向居住所在地的社区劳动保障工作机构提出就业困难人员认定申请，由社区核实后，经管委会（街道、乡镇）劳动保障工作机构审核，报区（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认定。审核通过期限为十八个工作日，其中：社区十个工作日（含公示一周），管委会（街道、乡镇）三个工作日，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五个工作日。

    第六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按规定享受社会保险补贴政策：

    （一）当年新招用新疆籍劳动者，签订一年以上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并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企业；

    （二）在公益性岗位就业并签订一年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就业困难人员；

    （三）当年新招用持有《就业创业证》或《就业失业登记证》的大中专毕业生，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企业；

    （四）从事灵活就业且按规定在乌鲁木齐市行政区域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各类（本办法所指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人员；

    灵活就业的范围主要指：个人或自愿组织起来在社区从事修理、修配、再生资源回收、便民理发、保健按摩、服务织补、果蔬零售、小百货、早夜市、小饭桌、家政服务等社区便民、利民服务性工作的，个体工商户雇工在7人以下的以及不具备签订劳动合同主体资格的其他灵活就业项目。个体工商户经营范围不包娱乐业及其它特殊行业；

娱乐业是指为娱乐活动提供场所和服务的行业，包括经营歌厅、舞厅、卡拉OK歌舞厅、音乐茶座、台球、高尔夫球、保龄球场、网吧、游艺场、棋牌室等娱乐场所，以及娱乐场所为顾客进行娱乐活动提供服务的业务。特殊行业包括货运或客运出租业、典当业、拍卖业、信托寄卖业、汽车租赁业以及古玩、字画等贵重商品加工及销售业；

（五）大中专毕业生返乡从事农牧业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且按规定在乌鲁木齐市行政区域范围内缴纳城镇职工灵活就业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险，及参加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及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

第七条 符合条件的企业和个人，按下列标准享受相应社会保险补贴：

（一）企业招用新疆籍劳动者社会保险补贴标准；

1.各类企业当年新招用新疆籍劳动者的社会保险补贴，按单位实际为其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部分的50%给予补贴。补贴基数最高不超过自治区上一年度社平工资；

2.中小微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困难企业当年新招用新疆籍劳动者的社会保险补贴标准，按单位实际为其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给予全额补贴；补贴基数最高不超过自治区上一年度社平工资；

3.对服装、家纺、针织、地毯等终端产品生产类企业当年新招录新疆籍员工，按单位实际为其缴纳的社会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给予全额补贴。补贴基数最高不超过自治区上一年度社平工资。

（二）企业招用就业困难人员社会保险补贴标准；

各类企业当年新招用就业困难人员的社会保险补贴标准，按单位实际为其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费部分之和给予补贴。补贴基数最高不超过自治区上一年度社平工资。

（三）企业招用大中专毕业生的社会保险补贴标准；

    大中专毕业生到各类企业就业，按照单位及个人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费部分，给予全额补贴。补贴基数最高不超过自治区上一年度社会平均工资。

    （四）公益性岗位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险补贴标准，以自治区上一年度职工社会平均工资的60%为缴费基数，按照单位为其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及生育保险费五项之和给予补贴；

    （五）从事灵活就业的社会保险补贴标准；

    1.从事灵活就业的新疆籍劳动者的社会保险补贴标准，由市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结合实际，制定补贴标准。补贴标准原则上按自治区上一年度社平工资的50%作为补贴基数，给予基本养老保险的全额补贴，且不得高于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标准；

2.从事灵活就业的就业困难人员和大中专毕业生的社会保险补贴标准，由市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结合实际，制定补贴标准。补贴标准原则上按自治区上一年度社平工资的60%作为补贴基数，给予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费之和的2/3，且不得低于新疆籍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标准。

（六）大中专毕业生返乡从事农牧业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的社会保险补贴标准，参加城镇职工灵活就业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险的按照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标准执行，参加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及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按照实际缴费金额由市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结合实际，制定补贴标准。

第八条 社会保险补贴期限为劳动合同实际履行期限，最长不超过3年

    （一）对在公益性岗位及企业就业，并初次核定享受补贴政策时“4050”的就业困难人员，其享受社会保险补贴的期限可随岗位的延长，最长可补贴至法定退休年龄。

    （二）从事灵活就业的人员，其社会保险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3年。但对从事灵活就业并初次核定享受补贴政策时“4050”的就业困难人员，其享受社会保险补贴的期限不受3年期限制，最长可补贴至法定退休年龄。

    （三）除上述条款中符合条件的“4050”就业困难人员以外，经核准享受社会保险补贴的人员，其享受上述各类社会保险补贴的期限最长不超过3年，但从公益性岗位退出的人员，从事灵活就业及到企业就业的，其享受社会保险补贴期限可延长3年。

    对在2016年3月31日以前，经核准享受社会保险补贴且期限未满的灵活就业人员或在公益性岗位就业的人员，其剩余期限的社会保险补贴仍按原办法执行。

    第九条 中小微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困难和纺织服装企业认定工作由市就业服务管理局按照相关文件认定。

    第十条 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劳动者提前解除劳动关系或调整劳动者工资时，应在次月15日前，到用人单位营业执照注册所在地区（县）及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重新核定享受社会保险补贴的人数和社会保险补贴工资基数。

    第十一条 社会保险补贴实行“先缴后补”，一次性划拨，按季度结算，并根据就业人员就业形式不同，采取不同的申请和拨付办法：

    （一）用人单位按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总额连同个人应缴纳部分，按月向用人单位营业执照注册所在地区（县）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报缴纳。用人单位在申报缴费时应将其新招用的新疆籍劳动者或大中专毕业生和就业困难人员缴费情况单独列出。次季度初，按规定报当地区（县）及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审批，其中：初次申报30人以上的报市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30人以下的报注册所在地的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进行平台录入审核后，同级财政部门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提供的数据，将社会保险补贴资金直接拨付用人单位在银行开立的基本账户。

    用人单位须持下列资料申领社会保险补贴：

    1.用人单位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复印件；

    2.用人单位新招用劳动者（新疆籍劳动者、就业困难人员、大中专毕业生）名单、身份证或户口本、《就业创业证》或《就业失业登记证》、大中专毕业生毕业证、用人单位与新招用劳动者签订的劳动合同及工资发放表原件及复印件；

    3.用人单位在银行开立的基本账户和开户许可证复印件等相关材料。

    （二）就业困难人员在公益性岗位就业的，由劳务派遣公司按原规定报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审批，由同级财政部门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提供的数据，将社会保险补贴资金按月拨付至劳务派遣公司在银行开立的资金专户。

     (三)从事灵活就业并申请社会保险补贴的，应持本人居民身份证或户口本、《就业创业证》或《就业失业登记证》等材料，按季度到灵活就业所在地社区劳动保障工作机构提出申请，填写《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大中专毕业生返乡从事农牧业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的社会保险补贴、就业援助金申请表》（附件1）。经核实后，由社区劳动保障工作机构录入平台进行灵活就业网上认定，并上传至管委会（街道、乡镇）劳动保障工作机构审核。管委会（街道、乡镇）劳动保障工作机构汇总审核后，上传相关信息至区（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批，由同级财政部门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提供的数据，将社会保险补贴资金直接发给申请人本人。

    审批时限为三十五日：各社区十五日内完成资料审核录入工作，管委会（街道、乡镇）十日完成复核、汇总工作，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十日完成审批汇总工作。

    （四）大中专毕业生返乡从事农牧业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并申请社会保险补贴的，应持本人居民身份证、《就业创业证》或《就业失业登记证》、毕业证原件及复印件、社会保险缴费证明等材料，按季度到就业所在地管委会（街道、乡镇）劳动保障工作机构提出申请，填写《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大中专毕业生返乡从事农牧业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的社会保险补贴、就业援助金申请表》（附件1）。

    （五）经核实后，由管委会（街道、乡镇）劳动保障工作机构录入平台进行网上认定、审核。对符合条件的，录入网络审批平台，审批汇总后，上传至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审批，由同级财政部门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提供的数据，将社会保险补贴资金直接发给申请人本人。

    第十二条 灵活就业人员、公益性岗位就业人员享受社会保险补贴期间，其《就业创业证》或《就业失业登记证》，分别由管委会（街道、乡镇）劳动保障机构或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审批部门统一管理，并记录享受补贴的时间。

第十三条 对持《就业创业证》或《就业失业登记证》在自治区范围内跨发证地就业的，其应享受的社会保险补贴由用工地落实。

    第十四条 对社保缴费地与就业所在地分理的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补贴，其申报地按照新人社办发〔2016〕23号文件执行。

    第十五条 社会保险补贴资金必须专款专用，要严格按规定程序操作执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形式截留、挪用社会保险补贴资金。对违反规定发放和申领社会保险补贴的单位和个人，一经查实，要严肃处理，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2016年4月1日起执行。



